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
 

教  務  會  

 
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三 次 會 議  

 

 
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三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舉 行 。

該 會 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（ 不 包 括 屬 保 留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。  

 

認 可 將 「 精 密 工 程 研 究 所 」 的 名 稱 更 改 為 「 智 能 設 計 與 製 造 研 究 所 」 ， 提

請 校 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臨 床 老 人 學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2  自 資 的 寧 養 關 顧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3  自 資 的 醫 療 管 理 學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 

核 准 將 P H P C 4 9 1 2 「 公 共 衞 生 基 礎 研 究 ( 二 ) 」 一 科 的 評 核 結 果 改 為 及 格 ╱ 不

及 格 ， 由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起 生 效 。  

 

省 悉 「 適 合 執 業 評 估 委 員 會 」 程 序 的 技 術 性 修 訂 ， 由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

起 生 效 。  

 

省 悉 音 樂 文 學 士 課 程 高 年 級 入 學 學 生 的 課 程 修 讀 辦 法 及 主 修 要 求 豁 免 ， 由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起 生 效 。  

 

省 悉 由 二 ○ 一 九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教 務 會 體 育 委 員 會 及 教 務 會 師

生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名 單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╱ 單 位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

╱ 圖 書 館 館 長 輔 以 口 頭 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通 識 教 育 委 員 會  

  本 科 考 試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大 學 出 版 社 委 員 會  

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圖 書 館  

 

核 准 為 修 讀 本 科 雙 學 位 課 程 學 生 而 設 的 課 程 框 架 ， 由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

起 生 效 。  

 

文 學 院 院 務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學 院 與 北 京 大 學 開 設 本 科 雙

學 位 課 程  ─  中 國 語 言 及 文 學 文 學 士 課 程 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2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學 院 與 北 京 大 學 開 設 本 科 雙

學 位 課 程  —  語 言 學 文 學 士 課 程 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 

 



 （ 二 ）  

中 大 （ 深 圳 ） 學 術 委 員 會 （ 籌 ）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課 程 ： 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材 料 科 學 與 工 程 哲 學 碩 士 博 士 銜 接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2  金 融 學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3  全 球 研 究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4  管 理 學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 

向 下 列 已 卸 下 現 職 ／ 行 將 卸 下 現 職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 

（ 一 ） 任 揚 教 授 擔 任 工 程 學 院 暫 任 院 長 一 職 ;   

（ 二 ） 於 崇 光 感 染 及 傳 染 病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傳 染 病 學 教 授 李 瑞 山 教 授 ； 及  

（ 三 ） 大 學 輔 導 長 陳 浩 然 教 授 。  

 

 

二 ○ 一 九 年 四 月  


